臺東縣特殊教育學生提報鑑輔會-送件資料檢核表
◎編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由鑑輔會填寫） ◎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◎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
  ◎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（職稱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）
	申請類型
	資料內容
	檢核
（本欄由審查人員勾選）
	備註

	
	
	校內
初審
	收件單位
複審
	

	1.□新提報個案鑑定
2.□疑似生鑑定（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生，需於1年後再提報確認其障礙者適用）
  ◎提報障別：
□智障
□視障
□聽障
□語障
□肢障
□腦麻
□身體病弱
□情障
□學障
□自閉症
□多障
□其他障別
	家長意願書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身心障礙證明（影本）或醫院診斷證明書或心理衡鑑報告或相關醫療資料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醫療資料至少一項
註:如有多項資料可一併提供。

	
	學生鑑定摘要表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推會會議紀錄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通網線上提報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
1. 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行為檢核表
2. 參照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之鑑定基準提送相關資料，如未訂正考卷與作業、聯絡簿、作文週記、圖畫、成績單、輔導紀錄、等可呈現困難之原始狀態)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3-1.重新評估（確認生）
□重新鑑定
（障礙情形改變）
□重新安置
  □校內
  □校際
	家長意願書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身心障礙證明（影本）或醫院診斷證明書或心理衡鑑報告或相關醫療資料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醫療資料至少一項註：
1.如有多項資料可一併提供。
2.如經心評管道鑑定之學障、智障及情障個案，提報重新評估時請檢附心評鑑定報告相關測驗資料。

	
	學生鑑定摘要表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推會會議紀錄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通網線上提報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-IEP(當學年度)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-
1. 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行為檢核
2. 請提供佐證個案需進行重新評估相關資料，如聯絡簿、考卷、學習單、輔導紀錄等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重新安置申請表 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提報重新安置需檢附

	
	安置適切性評估表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提報重新安置需檢附

	3-2.重新評估（確認生）
□再鑑定
（鑑輔會效期到期）
	家長意願書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身心障礙證明（影本）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如無身心障礙證明者，請提供近期(1年內)醫院診斷證明書或心理衡鑑報告或相關醫療資料

	
	學生鑑定摘要表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推會會議紀錄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通網線上提報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-IEP(當學年度)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4.□終止特教身份
	終止特教身份與服務同意書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推會會議紀錄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-IEP(當學年度)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質性資料-請提供佐證個案需進行重新評估相關資料，如聯絡簿、考卷、學習單、輔導紀錄等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
	特通網線上提報
	□有
□無
	□有
□無
	

	資料檢核結果
	□通過
	□通過
□未通過，退件
	

	檢核人員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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